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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府办发〔2019〕85号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包头市补充工伤保险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旗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，

中直、区直企事业单位：

经市政府 2019年第 12次常务会议审议，现将《包头市补充工伤
保险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19年 12月 31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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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市补充工伤保险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工伤预防、工伤康复、工伤补偿“三位

一体”的多层次工伤保险体系，提高工伤职工工伤保险待遇，增强

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的获得感和安全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

会保险法》、《工伤保险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86号）、《国务院

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29号）、

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

施意见》（内政办发〔2015〕72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已经纳入市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用人单

位及其职工。

第三条 补充工伤保险的投保人为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，保险

人为商业保险机构，被保险人为已纳入市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用人

单位及其职工，受益人为已纳入市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工伤职工或

者其近亲属。

第四条 已纳入市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工伤职工，在保险期内

发生的工伤保险待遇，由承办补充工伤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在市工

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基础上按照以下标准支付费用：

（一）工伤职工住院治疗的伙食补助费在市工伤保险基金支付

标准上每人每天提高 50%的部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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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伤职工因生活实际需求配置假肢、轮椅、助听器、义

齿等辅助器具的，在市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标准上，提升 80%以内的

部分；罹患尘肺病的工伤职工经劳动能力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，

需配置呼吸机、制氧机等辅助器具单价在 1万元以内的费用；

（三）工伤职工伤残津贴低于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

配收入的差额部分；

（四）工伤职工生活护理费，在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标准上，按

照上一年度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，A级护理提高 30%、B级护

理提高 20%、C级护理提高 10%的部分；

（五）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不足全国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

配收入 70%的差额部分。

第五条 补充工伤保险的运营应遵循以“支定投、收支平衡、

保本微利”的原则。在试行阶段，补充工伤保险费筹资标准每年控

制在市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 3%以内。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根

据待遇赔付标准对工伤保险费金额进行测算，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行政部门研究审定，并列入下一年度包头市工伤保险基金支出

预算。

第六条 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通过政府招标采购的方式，确

定一家商业保险公司承办补充工伤保险业务。

第七条 补充工伤保险费按年度拨付于承办补充工伤保险的商

业保险机构。

在补充工伤保险试行阶段，补充工伤保险费的 30%作为补充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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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保险风险备用调剂金，由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管理，主要用于以

下项目：

（一）补充工伤保险费收不抵支时进行调剂；

（二）补充工伤保险服务协议期满后，按照本实施办法的有关

规定，应当由补充工伤保险支出的费用。

第八条 为保障补充工伤保险制度长期稳定运行，建立补充工

伤保险盈利和亏损动态调整机制。

承办补充工伤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当年盈利率应按照招标合同

约定控制在 5%以内，盈利率超出 5%的部分全部返还工伤保险基金，

或者抵作下年保费；政策性亏损由补充工伤保险风险备用调剂金进

行调剂，非政策性亏损由承办补充工伤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承担。

第九条 承办补充工伤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应当协助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进行工伤事故调查、医疗康复行为巡查、医

药费票据核实、为定期待遇领取人员提供上门生存认证等服务。

第十条 补充工伤保险待遇由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代替用人单

位、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向承办补充工伤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申请。

第十一条 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和承办补充工伤保险的商业保

险机构要根据本办法制定业务经办流程，明确待遇审核、待遇支付

等内容，并建立信息系统，确保补充工伤保险工作与现有工伤保险

业务工作衔接到位；双方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加强沟通联系，确

保信息共享、协调联动。

第十二条 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与承办补充工伤保险的商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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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机构必须签订服务协议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服务协议期限

为 2年。距协议期满 3个月前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按照政府招标

采购程序重新确定下一周期承办补充工伤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。服

务协议期内，承办补充工伤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因自身原因无法继

续承办，应至少提前 3个月，以书面形式正式向市工伤保险经办机

构汇报，并无条件配合做好相关资料档案移交工作。

第十三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补充工伤保

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年度考核，考核情

况将作为下一周期政府招标采购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四条 市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超过上年度月平均支付水

平 24个月时，按照本办法开展补充工伤保险业务；工伤保险基金累

计结余不足上年度月平均支付水平 24个月时，从次月起暂停补充工

伤保险业务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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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政协办公室。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月 13日印发


